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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吐尔逊·托提：本院受理卢肖云诉你与国任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米东支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5)苏8601行初791号 杨洪朋：本院受理原告程
玉环诉被告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徐州市泉山
区人民政府、第三人杨洪朋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
一案，因用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起诉状副本、答
辩状副本、传票。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决撤销被告
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作出的泉公(新)不罚决字
(2024)908号《不子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徐州市
泉山区人民政府作出的(2025)徐泉行复第21号《行
政复议决定书》；2.责令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对
第三人杨洪朋殴打原告致伤的行为重新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5年8月6日9：30在徐州铁路运输法院第一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5)苏1323民初1691号 徐召军：本院受理的原告
顾加军与被告徐召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09时3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5)苏1323民初1673号 周移：本院受理原告庄
召明与被告周移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5)苏1323民初
16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钱锦明：本院受理吴海洋与钱锦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4)苏1323民初589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4)苏1323民初7102号 柏建勇：本院受理原
告马绪报与被告柏建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苏
1323民初71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郑芷菁：本院受理原告何健兴与被告郑芷菁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4)苏1323民初838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陈修连：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华冠食品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修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苏1323民初
85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
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朱明辉：本院受理原告泗阳县讯捷电器有限公
司与被告朱明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苏1323
民初100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湖南中晟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审原告常安
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湖南中晟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5)浙0382民初810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万都都(330382199506184512)：本院审原告万海达诉
被告万都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浙0382民初13806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东 莞 市 坤 益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易 达
(431281196302235014)：本院审原告郑玲仁诉被
告东莞市坤益新能源有限公司、易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5)浙0382民初49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4)浙0108民初12060号 胡统滨：本院受理
原告陈浩魁诉被告胡人斌、第三人汤蔚莲、胡
统滨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于
2025年8月4日9点1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
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4)浙0108民初9173号 祝功水：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北
支公司诉被告祝功水、胡春生、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于2025年8月4日9点40分在本院
第四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
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王勇辉：本院受理原告王丹丹与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4)苏0925民初758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阳祝发：原告丁荣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
苏0925民初75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韩文健：原告韦玉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5)
苏0925民初14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h t t p s ：/ /
sf.taobao.com/0395/02)。定于2025年6月27日10
时至2025年6月28日10时止第二次公开拍卖下
列财产：漯河市郾城区黄河路金地.兰乔圣菲15
#楼903号。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本
院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
告》、《拍卖须知》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
0395-3561225，特此公告。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赵占文：本院受理杨红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8：4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海南光影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福
彦与你司劳动争议一案 ( 海美劳人仲案字

〔2025〕第192号)，定于2025年7月18日9时开庭
审理。因相关仲裁文书无法送达至你处，限你
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晋江横街30号，0898-65336290)领取应
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材料，逾
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三亚海棠综执送告字〔2025〕第3号
三亚市海棠湾芒果技术协会：
  本机关于2025年6月10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撤
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因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曹
伟强无法取得联系，且本机关采取其它方式无法
送达你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三亚海棠综执
普罚决字〔2025〕第26号)，内容是：你单位因连续两
年以上未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构成不按规定接
受监督检查的违法行为，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本机关决定撤销你
单位社会团体登记。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自送
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
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不领取
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周日全 联系电话：13208952341
  联系地址：三亚市海棠区龙海风情小镇二
路4-15号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
2025年6月14日

债权转让公告

张析综：
  2020年12月3日，债权出让方叶诗全与债
权受让方齐阳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叶诗
全将（2018）京0105民初49808号民事判决书下
享有的张析综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了齐阳，请贵
方尽快向齐阳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通知方：齐阳

公 告

  郭佳翼(身份证号44030720070305****)：经
公安机关查明：2023年9月25日晚，你与吴*
*、王**在南通市开发区朝阳花苑11幢地下
车库B033号停车位，将陆*停放在此处的一
辆杜卡迪摩托车上零配件螺丝垫片二十个、
螺丝三十二个、方向阻尼一个、塑料配件一
个、后视镜二个盗走。期间你与吴**使用美
工刀将摩托车坐垫划坏。
  以上事实有你本人的陈述、同案人陈
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视听资料
等证据证实。
  综上所述，你的行为已构成盗窃、故意
损毁财物，依法应受治安管理处罚。你系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依法减轻处罚。
因你的行为构成盗窃，公安机关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
第十二条之规定，拟给予你行政拘留七日的
处罚；因你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财物，公安
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二条之规定，拟给予你
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之
规定，拘留处罚不予执行。对以上告知内容
及事项，自本公告发布七日内，你可以提出
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
及申辩的权利，公安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联系电话：0513-85909624。

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小海派出所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曹德峰：本院受理郭喜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5)辽0115民初2202号
民事裁定书(查封)、(2025)辽0115民初220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刘二堡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浦建东：本院受理李宗权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1183民
初926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裁
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单立刚：本院受理翟大松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苏1183民
初21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王鹏：本院受理凌定瑞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苏1183民初
3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商庆琛、商方涛、贡拯吏：本院受理江阴市祝塘
精功机械配件店与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苏
0281民初160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徐秀英申请宣告方承崎死亡
一案。申请人徐秀英称，被申请人方承崎(公民身
份号码：420107196301190019)于1999年1月13日离家
出走，经家人多方寻找，至今仍下落不明。下落不
明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方承
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方承崎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方承崎情况，向本院报告。特此公告。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许如芳：本院受理(2025)苏1183民初3433号洪峰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第
十三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高开元：本院受理(2025)苏1183民初3132号朱有宝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第
十三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云南东方家园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蒋玲美、李红
艳：本院受理昆明市官渡区王靖食品经营店诉你
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监督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
向原告支付货款90000元及逾期利息(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的1.5倍计算，以90000元为基数，从2024
年3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期间的逾期利息);2.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责险等费用均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王杰：本院受理(2025)苏1183民初5382号孙理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晶惠塑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周同干诉你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25)苏0281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书、上
诉须知。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青阳人民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昂勤智能科技(常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箱缘
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5)苏
0281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内来本院长泾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许如平：本院受理王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苏1183民初
102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捷强预制构件有限公司、李国庆：本院受
理昆山威士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江阴市捷强
预制构件有限公司、李国庆、第三人江阴市尚维
微粉科技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苏0281民初
1823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缴费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青阳人民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
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胡亚岚、杜杰：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烟台市长丰电
子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烟仲字第
89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烟台仲裁委员会
上海凯宁建筑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吴明生
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25年8月11日9：00在本委第五仲裁庭
(具体地址以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微信公
众号搬迁公告为准)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的送达公告

李姝谕：你于2024年7月30日和2024年8月19日被发
现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红南园23号1跃3层4号南侧、
北侧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文件建设构筑物2
处、建筑物5处(面积共计116.8平方米，砖混、框架)。
我局已于2024年11月25日向你送达了《责令限期拆
除决定书》辽(02)(04)综执限拆决字[2024]第4-100
号，你在规定限期内未履行该决定的义务。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发出催告书，请你自本催告书送达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拆除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红
南园23号1跃3层4号南侧、北侧的2处违法构筑物、5
处违法建筑物，面积共计116.8平方米。你可自本催
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或者
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大连市甘井子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编号：沈自然资和平罚决字(2025)001号
王玲：我局于2023年05月29日对王玲非法占地一案
立案调查。经查，你(单位)未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于2010年擅自占用浑河站西街道前进村集
体3900.05平方米土地改建养老院用房并进行出
租。其中果园3863.95平方米，村庄36.1平方米，未经
批准占地建设房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第二条、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
实：1.《询问笔录》2份，《土地流转合同》1份，《租房
协议书》1份，《前进村村民委员会情况说明》1份，
证明王玲非法占地的事实。2.《坐标测量回执报告
书》1份，证明王玲占用浑河站西街道前进村集体
土地面积3900.05平方米，其中房屋面积1207.71平方
米，硬覆盖717.14平方米。3.地籍证明材料1份，证明
王玲占用集体土地面积3900.05平方米，其中果园
3863.95平方米，村庄36.1平方米。4.规划证明材料1
份，证明王玲占用的3900.05平方米范围内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允许建设区)。5.基本农田证明材
料1份，证明王玲占用的3900.05平方米范围内不涉
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6.现场照片11张、现场勘测
(验)笔录2份证明王玲占用的3900.05平方米集体土
地的建设程度。我局已于2025年06月06日依法向你
(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和听证告知，你(单位)
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第七十六条“未
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
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
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
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
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
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04年修订)第四十二条
和《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权基准》(2008版)第三章第一节“非法占用耕地以
外的其他土地的，处每平方米10元罚款；非法占用
基本农田以外的一般耕地的，处每平方米20元罚
款”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1.责令王玲收到处
罚决定法律文书15日内，退还占用的前进村集
体土地3900 .05平方米给前进村村委会。2.没收
在非法占用的3863.95平方米农地上新建的建筑
物和其他设施；除农地外36.1平方米其他土地
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与前进村村委会协
商解决。3.对非法占用的土地处以耕地外其他
土地每平方米10元，共计：39000.5元人民币的罚
款。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自行履行处罚决定事项，将罚款
缴纳至辽宁省非税收入收缴财政电子票据管理
系统，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
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
数额。本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你(单
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沈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沈阳铁路运输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联系人：程月、李航，电话：024
-23225398，地址：沈阳市嘉兴街7号。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分局公告

天津鸣珂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120118MA05NDNX9R)
  本局受理梁维莎投诉你单位社会保险争议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社会保险费限期
缴纳通知书》(津空税空费限缴通〔2024〕26号)，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上述《社会保险费限期缴
纳通知书》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分局公告

天津煜新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120118MA05XXL641)
  本局受理祖梦雷投诉你单位社会保险争议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社会保险费限期
缴纳通知书》(津空税空费限缴通〔2024〕002号)，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上述《社会保险费限期缴
纳通知书》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分局公告

天津嘟啦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120101MA7HFJUXXP)
  本局受理药广功投诉你单位社会保险争议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社会保险费限期
缴纳通知书》(津空税空费限缴通〔2024〕017号)，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上述《社会保险费限期缴
纳通知书》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分局


